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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14—2020年）》指出，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信用管

理和行业诚信作风建设。医疗服务行业具有特殊性，

医疗需求属于引致性需求，且信息不对称性较强，容

易出现诱导需求、医疗服务过度利用和道德风险等问

题[1-2]。2018年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成立，其主要

职责之一是制定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

实施，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

度。2019年 5月，北京等 17个城市被确立为医保基金

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同时国家医疗保障局发

布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信用评价指标操作手册（定

点医疗机构/A类）》（以下简称《手册》）。此后，国

家陆续发布相关文件强调信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与建

设方向。

本研究整理所有已落实的医药机构信用体系建设

的试点地区实施方案，分析总结现行信用管理指标体

系。同时，整理归纳在推行信用体系建设时所遇到的

困难，以期为医药机构信用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提

供科学依据与建议。

1 试点地区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发展现况及问题

1.1 信用体系评价指标建设现况

作为定点医疗机构的具体“道德指南”，信用管理

的指标体系是建设信用体系的重中之重 [3-4]。在 《手

册》的指导下，17个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出台实施了

多样化的信用评价指标和相应制度。在定点医疗机构

信用评价指标设置上，各地基本沿用《手册》中的一

级、二级指标，部分地区有创新与补充，总体方向和

结构与《手册》保持一致。而定点零售药店由于缺少

相应指导，各地指标设置和指标结构差异较大，难以

比较。因此，本研究仅归纳定点医疗机构信用评价指

标创新现况。

1.1.1 新增合理医药服务相关指标。《中共中央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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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推行处方点评制度，

促进合理用药。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有部分试点也设

立了相关指标，例如福建省和赣州市在协议履行下设

置三级指标（医疗费用合理收取指标）对定点医疗机

构是否合理医疗和合理用药进行考察。广安市设置是

否诱导就医、南宁市设置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

东营市设置中药合规使用、重点监测药品使用率与金

额占比、平均住院日等作为具体考察指标。

1.1.2 新增社会公益和社会信用相关指标。以信用风

险为导向，优化配置监管资源，建立信用状况综合评

价体系是我国政府强调的重要建设方向，医保信用评

价作为其中一部分，理应与其他社会信用评价结果联

动[5]。有试点地区在这方面做出尝试与创新，例如赣州

市添加社会信用评分，协助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提供志愿者服务，助力民生事业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指标考察。

1.1.3 新增医保医师相关指标。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

医师是就医诊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容易发生诱导行

为的医疗服务需求水平的决定者[6]。设立针对医保医师

监管的指标，体现了医保基金监管从管理机构和管理

行为到信用主体的全面管理[7]。部分试点城市单独发布

了医保医师信用评价指标，也有试点城市将医保医师

行为纳入其所在定点医疗机构的信用评价，例如温州

市通过添加医保考核、违规整改、飞行检查等指标，

将定点医疗机构执业过程中的其他考察结果也纳入信

用评价。

1.1.4 新增资质类指标。温州市将定点医疗机构的人

员资质情况纳入信用评价指标，新增医保资质、床位

医师比例、中高级职称医师数量占比、床位护士比

例及中高级职称护士数量占比指标。这类指标对定点

医疗机构的人才比例提出要求，但该指标并没有根据

医院等级设定不同标准。

1.1.5 新增服务能力相关指标。温州市在《手册》指

标基础上新增一级指标服务能力，下设医保服务人

次、医保内费用占比、DRG 总组数、DRG 总权重、

CMI、医保专家数量、评审贡献、主动建议 8个三级指

标。在国家医保局推进DRG付费改革的背景下，温州

市将DRG改革成效与信用评价挂钩。

1.1.6 根据地方特色设置不同的指标权重。《手册》中

仅对一级指标设置权重，具体到三级指标时，并没有

设置详细的分值和权重。各地应根据各自情况对权重

进行调整。

以一级指标满意度评价及其下设的三级指标为

例。《手册》中对满意度评价赋总权重的 10%，未对 3
个三级指标赋权。开封市对满意度评价赋 40%的权

重，其中患者评价占 30%，医务人员评价和舆情评价

各占 5%。赣州市则对满意度评价赋总权重的 1.6%，其

中患者满意度和媒体报道各占0.8%。

1.2 信用体系制度建设现况

本研究于 2022年 5—8月对赣州市、南宁市、东营

市、温州市、连云港市和开封市 6个医保基金信用监管

试点地区进行调研，结合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对其

模式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

1.2.1 聚焦分级分类管理。各试点城市在实施过程中

都突出了分级分类管理。第一，实现“医疗机构、医

保医师、医保护师”群体分级监管；第二，实现“零

售药店、医保药师”群体分级监管；第三，实现“参

保人”“参保单位”分级管理。聚焦分级分类管理，使

得指标的设立更高效，从而产生放大效应和联动效应。

分级分类管理分为分级分类评价和分级分类应用

两部分。以温州市为例，在分级分类评价方面，温州

市分别为医保护师、医保药师和医保医师制定了 3种评

价指标。3种评价指标均包含身份特质、履约能力、服

务能力与监管、服务与素质、社会信用 5个方面的考核

指标，并根据 3个主体的差异性制定不同的三级指标。

在分级分类应用部分，温州市把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

零售药店的奖惩措施分成 3类：行政性奖惩、行业性奖

惩和市场性奖惩，同样根据主体不同制定不同的具体

措施。

1.2.2 构建医保信用奖惩和跨部门联合奖惩相结合的

联动机制。各地在试点期间探索创新奖惩措施，将信

用评价结果与监督检查频次、预付医保经费等挂钩，

尝试与定点医疗机构评级、医保医师评优等挂钩，推

动其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诚信激励，促进行业

自律。赣州市医保局制定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联合奖

惩备忘录，生成两次信用报告，产生 15 000条数据，

信用评价结果共享至卫生健康管理部门，32家A级机

构享受了行政许可绿色通道。开封市医保局将信用结

果共享，将开封市 801条信用评价结果作为评价依据，

丰富了河南省社会信用评价指标中行业信用数据。

1.2.3 搭建医保基金监管信用评价数字化平台。数字

化和信息化是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高效运行的基

础[8]。连云港市医保局搭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对接政

府信用平台、医保信息系统和医药信息系统，形成数

据推送和共享，并且将信用评价结果纳入连云港市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评价评分体系，建立信用评价结果与

纪检部门联动机制，信息全面对接“信用连云港”公

共平台。

1.2.4 通过多渠道宣传方式，营造诚信医保良好氛

围。南宁市医保局以线上、线下结合的业务培训方

式，宣讲信用管理“监管+信用”模式，明确管理办法

和考核制度。充分利用各类渠道，宣传诚信建设，提

高广大群众的诚信意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赣州市

医保局通过开展信用大讲堂活动，为定点医疗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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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零售药店提供诚信培训，不断强化诚信意识。通

过拍摄宣传片、发布客家话宣传小视频、召开新闻发

布会、信用云上小课堂等一系列措施，形成信用建设

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2 信用体系试点工作问题

2.1 评价指标建设情况不一

由于评价主体的多样性和评价维度的丰富性，不

同试点地区对于评价主体同一类行为制定的指标差异

较大。如在新增合理医疗与合理用药相关指标分析

中，同样是考察定点医疗机构合理医药服务情况，赣

州市采用单一指标，而东营市指标更为具体。从监管

的角度看，精细化程度过低的指标在具体执行时会出

现区分度低，指向性不明确的问题；精细化程度过高

的指标则会导致指标数量过多、指标体系臃肿。指标

权重、指标总数等设置各试点地区都有所不同。从试

点地区信用评价指标创新部分可以看出，温州市、赣

州市、开封市、东营市等地在新增指标的尝试上多于

其他地区。各地指标建设情况的差异使信用评价结果

仅在当地有效，阻碍了其在省级、国家级层面的应

用，也阻碍了医保信用结果被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2.2 医院体量差异导致的评价差异

当前阶段我国的医院等级具有行政导向的标准，

是政府主导的评价体系，由于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

对称，加剧了高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 [9]。在此背景下，

医院等级对医保信用评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许多行政级别低和规模体量小的医院无法全面

开展医保信用评级工作；第二，在目前的指标框架

下，大型三级医院可提供的医疗服务明显多于其他医

疗机构。在提供服务多的情况下违规情况发生的可能

性也较大，因此可能出现评价结果错配的问题。

2.3 信用评价指标法律法规依据不足

信用评价指标法律法规依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由于现有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

全，使信用信息征集、查询、应用等方面难以做到有

法可依[10-11]，尤其是在参保人信用管理方面，对个人的

惩戒更强调法律依据[12]；第二，医保基金监管信用评价

结果跨部门间的认可缺乏法律支撑，使得目前拓展部

门联动和联合奖惩措施应用场景受到限制。而明晰的

法律可以使外圈模糊地带清晰化，医保基金监管信用

体系法律建设迫在眉睫。

2.4 地方性信息系统平台构建与一体协同不足

地方性医保基金管理信用系统搭建工作需要进一

步完善，目前部分地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信用系统较

为基础，数据交互方面仍需继续改善。信息化平台建

成后的有效使用高度依赖原始数据的真实性。由于大

部分数据来自人工填报，信息的准确性难以保障。除

此以外，在国家平台缺位的情况下，地方出台的信用

管理平台缺乏权威性，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其他相关单

位对于地方平台的认可度有待提高。

3 政策建议

3.1 《手册》中指标有待优化

目前，各试点地区信用评价体系发展情况不一，

发展重点不一，各有优劣也各有特色。国家医保局应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现有《手册》中的指导性

指标进行优化，兼顾全面与精确，保障指标区分度和

可应用性，引导地方在管理方向和基本要素逐步趋

同。指导性指标应聚焦各地方共性问题，同时又要为

地方特色提供空间。

本研究提供两种指标优化思路：

（1） 由国家下发统一的指标库，该指标库来源于

各地现行信用评价指标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地方按

照一定规则选择适用于当地的指标进行评价和应用。

根据地方上报的指标采纳和评价情况，国家可以对指

标库进行持续优化。

（2） 由国家下发核心指标体系，该指标主要来源

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是各地均需采纳的核心信用指

标。地方在采纳核心指标的同时，也根据地方需要添

加特色指标，特色指标仅影响当地信用评价结果，在

跨地区应用时则应采用统一的国家核心指标评价结果。

3.2 地方信用体系建设应保持“向心力”

各地在试点过程中不断摸索，因地制宜，勇于创

新，为当地医保基金的安全、高效使用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在各地探索的过程中，应保持“向心力”，以完

成国家政策考察为基础目标，保持核心指标评价的一

致性与认可度，为后续试点推广做好准备工作。

3.3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顶层设计

在法治建设方面，建议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如

《医保基金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等规范信用专

门的法律，完善有关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

出台针对个人信用的专项立法，将医保信用体系和个

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保护主体权益和惩戒

个人失信做到有法可依。在顶层设计方面，相关的主

管部门应该出台各类规范，使医保基金监管信用评价

结果可以得到各部门认可，增强部门联动，推动社会

信用评价体系融合，更好发挥信用的软约束力。

3.4 完善信息化平台建设

在信息化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应把可推广性纳入

考虑。目前，试点地区运行信息化平台合作建设的第

三方平台较为多样化，不同合作方之间的技术壁垒增

加了数据共享的难度。此外，短期内很难做到建立起

全国统一信用平台管理，因此，可以选择部分有条件

的省级医保部门，在全省范围先行推进省级平台与地

市平台的融合。按照指标优化的两种思路，为省级平

台添加相应功能，保障省内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其

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现况研究——颜培哲 等

·· 21



Chinese Health Economics Vol. 42 No. 10(Sum No. 488) Oct. 2023

他条件尚不成熟的省级医保部门，应加强平台建设，

完善数据收集，尽快完成医保信用评价的信息化建设。

3.5 扩大试点范围至省级

医保基金信用体系建设在试点地区已经初见成

效，扩大试点范围势在必行。建议挑选有条件的地区

扩大试点范围至省级。扩大试点范围可以检验现有成

果的可推广性。省级层面的推广不同于市级，需要推

出更具有统一性和认可度的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及评价

指标。此外，扩大省级试点范围的推广过程中所遇到

的困难与挑战可以为后续全国的推广提供宝贵的实践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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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联合医务处、审计处和护理部等相关部门，开展

自查自纠，规范医疗行为。2021 年，全院发现不合

理检查检验项目有 82 条，2022 年共发现违规项目 9
条，下降幅度明显。

3.2 推进检验流程标准化、检验项目精准化

检验科室或相关检验机构要加强质控管理及效益

评估，检验流程不断优化、完善，降低检验成本消

耗。检验项目的开展，要从质量、经济、安全、有效

和便捷等多个方面进行合理性、精准性评估，防止过

度医疗，增加病人与医保基金支出。加强与临床科室

沟通，优先开展精准、高效、快速检查项目，实施检

验精益化管理与价值医疗[4]。2022年，我院入院患者尿

沉渣人均检测人次仅为 0.1人/次，检验精准性进一步

提升。

3.3 及时申报收费项目，合理定价，体现技术价值

部分检验项目价格久未调整，不符合技术发展及

临床实际情况。检验项目价格应体现医院人力资源与

物耗成本，合理定价，保障合规收费。

目前，我院已根据苏医保发 〔2022〕 60 号 《新

增、完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文件精神，

积极向江苏省医保局申报酶法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收

费项目。目前，河南省已率先开始技耗分离。希望未

来全国能实现技术服务统一、合理定价，检验试剂通

过集采确定价格，双管齐下，最终实现医、患、保三

方共赢。

3.4 控制检验费用，积极协商DIP病种支付标准，支

持检验学科发展

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开展临床路径、同城互认、合

理检查等途径，严格控制检验费用[5]。同时，为了进一

步推动检验技术纵深发展，助力临床高效、精准地对

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医疗机构可以积极与医疗保障

部门开展协商，对于因一些费用较高且临床意义较大

的检验项目开展而导致医疗费用增加较多的病历，积

极与医保沟通，征询检验医学专家意见，提高相关DIP
病种支付标准，或年终结算时，争取一些政策倾斜，

鼓励医务人员开展此项检验技术的积极性，支持检验

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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